
 

 康乐县环城北路棚户区改造项目 A 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

花岗岩铺装分项工程内部招标（议标）告知 

一、标的内容: 

1  15 厚米黄色花岗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5 ㎡ 

2  35 厚米黄色花岗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3 ㎡ 

3  30*200*200 中国黑花岗岩抛光面              148 ㎡ 

4  30*300*600 芝麻灰花岗岩火烧面              814 ㎡ 

5  60*300*600 芝麻灰花岗岩火烧面              3691 ㎡ 

6  30*500*500 青石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2 ㎡ 

7  60*600*600 黄金麻斩断面                    45 ㎡ 

8  60*200*200 中国黑花岗岩抛光面              30 ㎡ 

9  100 宽中国黑花岗岩波打线                   37 ㎡   

10  30 锈花岗岩冰裂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0 ㎡ 

11  60*400*400 芝麻灰火烧面花岗岩             276 ㎡ 

12  30*400*400 中国黑花岗岩火烧面             332 ㎡  

13  大门花岗岩楼地面 600*600                  134 ㎡        

二、质量标准及具体作法： 质量标准合格，具体做法详见施工图（包

含变更设计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工期：2018 年 05 月 1 日--5 月 30 日 

四、投标时间：2018 年 4 月 5 日 

五、相关文件提供：企业五证及近两年工程业绩合同原件、营业执照、



安全生产许可证、资质证书、法人授权委托书、法人及代理人身份证

原件及复印件；现场组织机构人员资质证件。 

六、评标办法（采用定量评分制）： 

1、投标报价占 50 分，（此项得分为唯一分）在偏离标的±5%以内每

标报价 1%扣 1 分；高于标的 5%以上，每 1%扣 2 分，低于标的 5%以下，

每偏离 1%扣 1 分。标的在内部评标时公开，在此之前为保密状态。

此项得分为唯一得分。 

2、相关业绩（20 分，此项得分为唯一得分） 

 ①业绩 10 分：有在建工程业绩不扣分（含在建工程），近一年扣 2

分，近两年扣 3分。 

 ②已完工程总承包单位或建设单位推荐材料（10分） 

   近两年以内工程有无，有不扣分，没有扣 10 分。 

 

工程业绩 

 

推荐单位 

总承包单位 建设单位 

当年 不扣分 扣 1 分 

近一年 扣 1 分 扣 2 分 

近两年 扣 2 分 扣 3 分 

3、实地考察综合评分（30 分）此项得分为招标小组人员个人评分。 

     其中质量 20分、安全文明施工 10 分。 

4、综合评分：∑（单页得分×评分人权重） 

公司（45%）      项目部（55%） 



5、依据此评分标准得出投标人排名，发包单位依据排名依次进行三

轮竞价谈判确定最终中标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承包方式：固定单价合同（含税）； 

八、安全文明标准：文明施工达到 JGJ59-2011 标准，扬尘防尘措施

符合《兰州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 

九、付款方式：按合同约定支付 

十、保修款：工程结算价 5%，保修期满付清。保修期内不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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